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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(1040011998_Attach01.DOC、1040011998_Attach02.PDF)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檢送修正後之「建築工程規劃

設計可能綁標行為態樣」，供各機關參考，請查照並轉知

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4年11月3日工程企字第1040

02826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原函影本及附件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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